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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6881.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金税工程增值税征管信息系统发现的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

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969号)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今年总局下发的《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发布已失效或废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国税发〔2006〕62号）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税工程发

现的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1〕730号，以下简称730号文）第一条、第二条废止。各

地反映730号文的有关内容废止后，对金税工程增值税征管信

息系统发现的涉嫌违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发票）处

理缺乏依据，要求总局予以明确。经研究，现将金税工程增

值税征管信息系统发现的涉嫌违规发票处理的有关问题重新

明确如下： 一、关于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的

处理 目前，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发现涉嫌违规发票分“无法认

证”、“认证不符”、“密文有误”、“重复认证”、“认

证时失控”、“认证后失控”和“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

发票所列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与申报认证企业的纳税人识别

号不符）”等类型。 （一）属于“无法认证”、“纳税人识

别号认证不符”和“认证不符”中的“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

符（密文与明文相比较，发票代码或号码不符）”的发票，

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税务机关应将发票原

件退还企业，企业可要求销售方重新开具。 （二）属于“重



复认证”、“密文有误”和“认证不符（不包括发票代码号

码认证不符）”、 “认证时失控”和“认证后失控”的发票

， 暂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税务机关扣留原

件，移送稽查部门作为案源进行查处。经税务机关检查确认

属于税务机关责任以及技术性错误造成的，允许作为增值税

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不属于税务机关责任以及技术性错误

造成的，不得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属于税务机

关责任的，由税务机关误操作的相关部门核实后，区县级税

务机关出具书面证明；属于技术性错误的，由税务机关技术

主管部门核实后，区县级税务机关出具书面证明。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